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坪山区马峦街道某学校（二期）项目“8·18”
亡人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8 月 18 日 7 时 45 分许，坪山区马峦街道某学校（二

期）项目发现一起亡人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，经区政府批准，成立“8·18”

死亡事故调查组。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潘强同志担任，副

组长分别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旭同志、区住房和建设局副局

长黄晓昆同志、马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素玉同志担任，成员由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马峦街道办事处、区群团工作

部（区总工会）以及坪山公安分局相关人员组成。

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

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问询谈话、调查取证、技术鉴定

和专家论证等方式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，提出了改进工作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某学校（二期）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为新合路和体

育二路交汇处，总建筑面积 111600 平方米。二期工程拟建总建

筑面积约 82573.78 平方米，地上层二期共分为 3 栋楼，其中 1

栋 A 座为一期工程，1 栋 B 座建筑层数 6 层；1 栋 C 座建筑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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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层；1 栋 D 座建筑层数 6 层；2 栋建筑层数 4 层。3 栋门卫建筑

高度 6 米，建筑层数 1 层。事发地点位于坪山区马峦街道某学校

二期项目主体工程（属区管项目）风雨操场一层 2 号体育器材设

备间天花吊顶内（见图 1）。

图 1 某学校平面图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建设单位。深圳市坪山区建筑工务署（下称“坪山建筑工

务署”）。事业单位，注册资本 693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黄

沛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40300550312754X，营业期限为 2

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

坪山街道坪山大道 5068 号区府二办五楼东侧，经营范围为贯彻

北 事故发生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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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方针、政策、法

规，研究提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技术标准。负责政府投资

建设项目（不含水务类、政府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管

理工作）的组织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。

2.代建单位。深圳市万科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万

科城市公司”），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2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为 914403006188320959，注册资本 9637.5 万元人民币，公司

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创科路与打石二路交汇处万科云

设计公社 B600，法定代表人陆荣秀，一般经营项目为房地产开

发咨询、投资咨询，许可经营项目为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

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3.施工单位。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1（下称“深安企业公

司”），成立于 1995 年 3 月 15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0300192321692Q，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，公司地址为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同心路与创元路交汇处东部新时

代大厦 1307 楼，法定代表人吴潮丰，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

工总承包壹级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，证书编号为

D244016346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4.精装修专业分包单位。深圳市富方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

1 施工合同：2020 年 5 月 26 日， 与深安企业公司签订《某学校（二期）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内容包括

市政公用及配套专业工程、其他工程，房屋建筑及配套专业工程，二次装修工程，其他装修工程。合同金额为

443538417.29 元，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472 天。
2 精装修专业分包合同：深安企业公司与富方达公司签订《新合路水学校（二期）施工总承包项目精装修工

程专业分包合同》，合同工作内容包括精装修，具体按工程量清单和施工界面划分施工。合同总价为 40466632.23

元，富方达公司在甲方与代建方签订的合同的基准价下浮 10%，计划工期为 210 日历天，开工日期为 2021 年 12

月 1 日，竣工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0 日。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27289b56dfb755d404f7eae2c7554a14&entry=2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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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称“富方达公司”），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，注册资本

1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胡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1302MA56WF8400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园

社区深南大道 12069 号海岸时代公寓东座 1117，经营范围为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、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、建筑

劳务分包、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、住宅室内装饰装修、建设工程

设计、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等。证书编号为 D344547350，有效

期至 2026 年 9 月 22 日。

5.监理单位。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3（下称“中

行建设公司”），成立于 1992 年 1 月 23 日，注册资本 600 万人

民 币 ， 法 定 代 表 人 郑 学 军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403001922046212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深圳特

区报业大厦 28D，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监理、项目管理与咨询等，

证书编号为 E244006384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。

（三）项目许可情况

2020 年 12 月 11 日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颁发《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》，某学校（二期）主体工程项目获得准予开工许可，

工程编号：2018-440317-83-01-71658004。

（四）监管职责分工及落实情况

3 监理合同：2017 年 8 月 2 日，万科城市公司与中行建设公司签订《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合同》（合

同编号：440382201700360003001），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体结构钢筋劳务、混凝土劳务、模板劳务及其他零

星项目施工。合同金额为 4507 万元，总工期为 1826 日历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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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住房和建设局。区住房和建设局承担区管项目的质量安

全监督职责，负责区管项目的建设工程质量、建筑施工安全的监

督管理。区管项目的具体监督工作，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委托下

属事业单位坪山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（下称“质安站”）

开展，质安站作为区管项目质量、安全监督机构，承担监督职责。

落实工作情况：该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取得施工许可。

截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，质安站依法对该工程开展监督检查 46

次，依法发出安全责令整改通知书 32 份，安全责令停工文书 2

份；对相应责任主体采取省动态扣分 5 宗，黄色警示 5 宗，质安

站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部进行了跟踪整改闭合。2022 年 8 月 13

日，依据项目责任主体的完工申请，质安站发出了《终止施工安

全监督告知书》，终止对该项目的安全监督工作。

根据调查情况，调查组认为区住房和建设局已依法履行了法

定监管执法职责。

2.马峦街道办事处。经查，马峦街道权限职责范围是承担权

限范围内城市建设、市政设施建设等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工作以

及工程项目的质量及建筑安全监督工作，参与处理权限范围内的

建筑安全事故、建设工程等的劳资纠纷。

落实工作情况：自 2021 年 1 月正式施工以来，该街道对涉

事项目开展了 36 次检查工作，对照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、三防、

扬尘管理、市容市貌等管理规范提出整改要求，督促项目及时整

改；按照三防工作要求，在台风等恶劣天气情况下，共组织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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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工棚人员的撤离及安置，三次行动共安置 900 多人次；为提

高工地进出车辆的交通安全，组织交警对该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宣

贯工作，并且在工地出入口设置夜间警示灯；积极配合区住建局

对项目开展了各类检查工作。

根据调查情况，调查组认为马峦街道办事处已依法履行了法

定监管执法职责。

二、事故调查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发经过

2022 年 8 月 16 日，广州义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空调班组技

术员吴某澄（男，四川眉山人，29 岁）向富方达公司施工员赵

某龙（男，湖北荆州人，27 岁）反映风雨操场一层 1 号、2 号两

间体育器材设备间的空调信号未联动，赵某龙当即通知富方达公

司水电班组带班叶英杰（死者，负责安排工人和统筹对接，不参

与具体水电施工）前去查看。

8 月 17 日 15 时 5 分许，叶英杰按赵某龙反映的问题自行到

1 号体育器材设备间查看空调线路的接线情况（通过人字梯进入

天花吊顶发现空调电源主线已敷设到空调旁，未接入空调），随

即拍照发在其所在的水电班组工作群。

8 月 17 日 15 时 20 分许，广州义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空调

班组工人黄某（男，广东化州人，42 岁）到 1 号体育器材设备

间进行空调信号线连接。15 时 23 分许，完成工作离开时看到叶

英杰坐在该房间门口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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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7 日 18 时 43 分开始，张某（女，48 岁，广西贺州人，

叶英杰女友）打电话、发微信持续联系叶英杰未果。

8 月 17 日 19 时 40 分，张某到涉事项目工地（一楼、二楼

亮灯地方）现场寻找未果，发微信未回复（至事发一直未联系到

叶英杰）。

8 月 18 日 7 时 45 分许，工人黄某上班后，到 2 号体育器材

设备间寻找工具时发现天花吊顶维检口处有人（露出一条腿），

打招呼无反应。黄某随即电话报告吴某澄，吴某澄报告深安企业

公司（施工单位）项目负责人熊某明（男，四川眉山人，56 岁），

后组织工人一起将叶英杰从天花吊顶内抬出。

8 月 18 日 9 时 19 分许，现场人员拨打派出所民警电话，120

到场后确认已无生命体征。

（二）现场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坪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马

峦街道办事处和坪山公安分局相关人员立即迅速赶赴现场处置。

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事故现场会对事故核查、停工整顿及善后处

置工作进行部署。应急管理局进行事故初步调查；区住房和建设

局决定立即停工（局部）整顿；马峦街道办事处封锁事故现场，

牵头成立善后工作专班，为死者家属提供专项保障服务和赔偿协

商工作。各单位各司其职，密切协作，事态迅速得到控制，没有

发生次生伤害。

（三）死者及善后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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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叶英杰。男，40 岁，四川省叙永县人，身份证号码：

5105241981********，富方达公司水电班组现场带班。

2.善后处理进展情况。8 月 22 日，富方达公司与死者叶英杰

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，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。事故共造

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60 万元（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供养

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金、丧葬补助金、交通费等）。

三、其他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现场调查情况

1.现场勘察情况。事发地点位于坪山区马峦街道某学校（二

期）项目主体工程（属区管项目）风雨操场一层 2 号体育器材设

备间天花吊顶内，天花吊顶由钢质龙骨架做支撑，天花吊顶离地

4.8 米。在天花吊顶维检口下方有一个移动式脚手架供人员进出

天花吊顶。天花吊顶内部空间为封闭空间，较狭窄且光线较暗，

在救援时被拆除部分石膏板。吊顶内安装有一台空调，空调主电

源线已敷设到空调旁，未连接到空调上且未通电（见图 2、图 3），

有两根空调控制线垂放在拆除的石膏板洞口处，现场检测未带

电。现场无其他电源线，现场金属构件也未检测出 220V 电压。2

号体育器材设备间的电源控制柜未通电。在拆除的石膏板洞口处

左侧有一个应急灯（额定电压 36V）电源线驳接处松脱，现场检

测未带电，处于同一路消防电路中的走道安全疏散标志处于断电

状态（见图 4）。

在消防电源控制室检查该路应急照明集中电源，发现电源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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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保险丝熔断，在更换保险丝盒送电后，走道安全疏散标志通电

点亮，再次检测 2 号体育设备器材室天花吊顶内应急灯电源线驳

接处电压为 39V 左右（见图 5）。

图 2 2 号体育设备器材室现场情况

图 4 吊顶内应急灯电源线驳接处松脱 图 5 更换保险丝盒后，应急灯电源线驳

接处电压为 39V 左右。

图 3 2 号体育器材设备间天花吊顶内
安装的空调管线及未连接的电源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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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发时死者位置。经调查，事发时，死者叶英杰位于风雨

操场一层2号体育器材设备间天花吊顶内，天花吊顶离地4.8米，

叶英杰面部朝下，头部靠近 1 号与 2 号体育器材设备间的隔墙，

一条腿露在天花吊顶维检口处。

3.作业过程。叶英杰通过风雨操场一层 2 号体育器材设备间

的移动式脚手架从天花吊顶维检口进入吊顶内部查看空调接线

情况。在查看现场过程中不涉及电工施工作业，无需持有电工作

业资格证，但涉及高空作业（洞口作业），应持有高处作业资格

证。

（二）司法鉴定情况

2022 年 8 月 24 日，坪山公安分局马峦派出所委托广东康怡

司法鉴定中心开展司法鉴定。坪山公安分局马峦派出所于 10 月

31 日向事故调查组提交了《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康怡

司鉴中心[2022]病鉴意字第 119 号），根据法医病理尸体解剖检

验，结合案情有如下分析：

1.尸检未发现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和机械性窒息的尸体征象，

右额部小血肿及口唇挫伤磕碰可以形成，对死因不构成影响，现

场及尸检也未发现中毒痕迹及常见毒物中毒的病理改变，故本例

可以排除外伤和常见毒物中毒死亡。

2.心脏检查发现叶英杰生前患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

性心脏病（冠心病），其中左冠状动脉主干阻塞达 90%以上,右冠

状动脉管腔阻塞 40~50%，该病症可引起心肌供血不足，严重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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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因心肌急性缺血引起心肌电生理紊乱或心力衰竭，导致心室纤

颤等严重心律失常而猝死，肺内发现散在心衰细胞说明死亡发生

前确有心衰的发生，即心衰的发生早于电流斑的形成。冠心病猝

死常见的诱发因素有情绪激动、劳累、冷热刺激、疼痛等多种因

素。

（三）延伸调查情况

经调查，其家属反映生前有胸骨痛、背痛等症状；且在重体

力劳动后或气候变化明显等情况下，会出现心脏不舒服绞痛等状

况，但因家庭经济原因，一直未到医院进行检查

3.右手食指皮肤疑似电流斑经显微镜观察符合电流斑的组

织形态改变。电流斑系皮肤接触带电导体所形成的皮肤损伤，

但电流斑生前和死后均可形成，且无差异。当一定强度的电流

作用于人体后可引起心室纤颤或引起呼吸中枢麻痹等导致死亡

通常，对地电压低于40V则视为安全电压，国际电工委员规定

接触电压的限定值（即安全电压）为50V。死者生前存在的冠

心病可单独构成死因，不排除触电诱发冠心病发作死亡。

。

四、事故性质认定

综合以上调查情况，事故现场 220V 电气线路未接通电源（空

调安装现阶段只装机不需要通电），排除 220V 电压触电；应急

灯额定工作电压为 36V，现场勘查时应急灯电源线路保险丝已熔

断，不具备持续供电条件和 36V 持续触电情况，结合案情及司法

鉴定报告描述“心衰的发生早于电流斑的形成”综合判断：叶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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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生前存在的冠心病可单独构成死因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

管理办法》（安监总厅统计〔2016〕80 号）第六条
4
第（三）项

可知，叶英杰死亡事故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事故认定的范

畴。

因此，调查组认定，“8·18”死亡事故为一起非生产安全

事故。

五、延伸调查发现问题及处理建议

经调查，富方达公司在组织施工过程中对作业现场统筹、安全

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叶英杰未取得高处作业证违规进

入 4.8 米高的天花吊顶内查看电气线路接线情况。
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，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据有关规定对

其进行处理。

六、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涉事单位强化主体责任落实。施工单位要全面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关注进场施工作业人员的个人身体、心理健康。

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入职体检和定期的身体检查，落实岗前酒精测试

和健康检查，杜绝酒后、带病上岗施工作业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，

建议各项目部配备专业健康管理人员，强化身体检查、心理辅导、

4
第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按照“先行填报、调查认定、信息公开、统计核销”的原则开展。经调查认定，具有

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程序进行统计核销。

(一)超过设计风险抵御标准，工程选址合理,且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到位的情况下，由不能预见或者

不能抗拒的自然灾害直接引发的。

(二)经由公安机关侦查,结案认定事故原因是蓄意破坏、恐怖行动、投毒、纵火、盗窃等人为故意行为直接或

间接造成的。

(三)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，突发疾病(非遭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造成的肌体创伤)导致

伤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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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和紧急救护。

（二）住建部门强化安全监管服务。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要牵

头认真复盘该起事故，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同

时，积极倡导关爱作业人员身体、心理健康行动，推动在建工程

项目部落实工人入职健康体检，注重作业期间人员突发情况（疾

病、中暑等）排查，完善专业急救人员、药品、器材配备，切实提

高作业人员健康保障水平。

“8·18”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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